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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昌学院课程免修申请表

	姓名
	
	学号
	
	年级专业
	

	
学分认定依据
	

	







审批意见
	同意免修：

1. 任选课中自然科学类课程□、技术类课程□、文社科类课程□、艺体类课程□， 	学分，认定课程总评成绩 	。
2.  	课程，认定课程总评成绩 	。


教研室负责人：

教学单位负责人（单位盖章）：

年	月	日

	
	教务处教行科意见：




负责人：
年	月	日
	教务处分管处长意见：




负责人（单位盖章）：
年	月	日


注：1.附课程免修理由的证明材料复印件。
2.申请表及证明材料一式二份，一份由教学单位存档，一份由任课教师放入课程考核材料中存档。



